瓦房店市2023年城区两所初中学区划分调整公告

根据大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工作的指导意见》(大教发[2019]8号)，结合瓦房店市2023年秋季新生入学摸底数据及学校资源配置情况，经市政府批准，2023年对城区两所初中学区进行适当的调整，现予以公告。
一、实验中学调入第七初级中学学区范围
（一）文兰街道长丰社区（43栋）
1.钻石园（2栋）：五一路一段15、17号
2.五一路一段（9栋散楼）19、25、27、29、33、39、41、43、45、
3.万家河畔（4栋）43-3、47-1、47、49号
4.世纪家园（18栋）：五一路一段51-1号、51-8号、51-15号、51-22号、51-24号——51-37号
5.老龙翔（7栋）：五一路一段77-1——77-7号
6.钻石楼（3栋）：五一路一段81-1号、81号、79号
（二）文兰街道钻石社区
1.公路段附近（13栋）：
五一路一段54、64、66、68、78号、80—94号（双号）
2.华晟春天（6栋）：
五一路一段94-24号、94-25号、94-10号，  94-12号， 
94-12-1号，  94-13号  94-13-1号
3.佳鑫园（24栋）
五一路一段100、102号、98-1—98-8(一期)；98-11号、98-13———98-17号，98-21号（二期）；98-62———98-68号（三期）
4.兴华园小区（5栋）
B区5号  98-27号   98-32号  98-34号  98-37号
5.南山御景园小区 （28栋）
98-71号 98-72号  98-74号  98-75号  98-76号  98-79号  98-80号  98-83号   98-84号  98-86号  98-87号  98-89号  98-90号  
98-93号———98-107号
6.老干楼（10栋）：
五一路一段104—114号（双号）118、122、124、140号
7.怿凤园（5栋）： 五一路一段170¬——178号（双号）
8.钻石园（19栋）（70号——88号）
9.钻石社区  （1栋） 116号
（三）文兰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
1.龙翔新家园（14栋）：五一路一段304号——328号（双号）

二、初中调整学区招生政策   

（一）2023年4月20日以后购买自有住房的，学生按照调整后的初中学区执行。

购房时间认定办法：一手房以房产部门备案或网签的购房合同时间为准；二手房以房产证所标注的登记时间为准；动迁房以街道或动迁部门签订的动迁结算表和动迁上楼合同时间为准。

（二）凡在2023年4月20日（含当日）之前购房的，按批次进行招生，额满为止。若前一批次学校招生计划已满，将不招收下一批次。初中报名工作由学生所在市内小学负责通知和办理。

第一批次：原学区内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抚养人）有房产的，可以选择原学区初中或调整后学区初中报名。

第二批次：原学区内学生本人和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抚养人）无房产，与有房产的学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由市教育局根据原学区初中学位情况统筹安排，若原学区初中学位已满的情况下，统一安置到调整后学区初中就读。

第三批次：学生本人和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抚养人）无房产，租住他人房屋的（以下简称租房类）。由教育局视市内各初中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学生入学。

（三）此过渡政策只适用2023年初中招生，以后招生政策视当年生源情况另行发布通知。

特别提示：市教育局将会根据学校分布、学校规模、学位情况、生源变化情况、交通状况等，每年适当调整学区。学区划分只适用于当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希望家长朋友理性选择，不要轻信所谓“学区房”承诺。咨询电话：0411-85601275。               瓦房店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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